必看！新政策下住房公积金提取资格条件汇总
住房公积金的优化新政已落地，上一期小金整理了大家关心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新政热点。这一期小金给大家整理了新政策下住房公积金提取资格条件汇总，一起看看吧！

一、购买自住住房的（下称购房提取，含购买商品房、拍卖房、征地补偿增大面积住房等）
符合以下任一情况可申请提取：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购买自住住房的；在缴存人或配偶户籍所在省购买自住住房的；本市行政区域内无自有产权住房，在广东省内购买自住住房的。
（一）购买非按揭性自住住房（含一次性付款及分期付款）的提取
提取资格：
房屋买受人可申请提取购房款；房屋买受人的该房屋属婚后购买的，其配偶可申请提取购房款；房屋买受人的该房屋属婚前购买且其配偶不是房屋买受人的，其配偶不能申请提取购房款。
（二）购买按揭性自住住房的提取
1.对于提取购房首期款
提取资格：
房屋买受人可申请提取购房首期款；房屋买受人的该房屋属婚后购买的，其配偶可申请提取购房首期款；房屋买受人的该房屋属婚前购买且其配偶不是房屋买受人的，其配偶不能申请提取。

2.对于提取购房按揭贷款本息
提取资格：
按揭贷款购房的借款人及其配偶可申请提取。除主借款人及其配偶外，其他共同借款人及其配偶申请提取的，须先办理按揭购房提取资格登记。

 二、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

符合以下任一情况可申请提取：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在缴存人或配偶户籍所在省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无自有产权住房，在广东省内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
（一）自建房的提取
提取资格：
自建房为婚后建成的，缴存人及其配偶可申请提取；自建房为婚前建成的，缴存人可申请提取，其配偶不得申请提取。
（二）翻建自住住房的提取
提取资格：
房屋为婚后翻建的，缴存人及其配偶可申请提取；房屋为婚前翻建的，缴存人可申请提取，其配偶不得申请提取。
（三）大修自住住房提取（危房大修）
提取资格：
缴存人出资为名下被房产行政主管部门鉴定危险性等级为C级或D级的自住房进行维修的，维修工程完成后缴存人及其配偶可申请提取；该房屋是婚前大修完成的，其配偶不能申请提取。

三、租房自住的提取
提取资格：
缴存人家庭成员（含缴存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在我市租赁房屋自住，且在我市无自有住房的，缴存人及其配偶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

 四、家庭突发事件的提取
提取资格：
缴存人或缴存人配偶、子女、父母，在当年（1月至12月）发生的住院、门诊医疗费用，经基本医疗保险按规定支付后，累计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超过我市上一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的，缴存人本人可申请提取。未经基本医疗保险支付的，不得申请提取。

 五、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的提取
提取资格：
缴存人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且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可以申请提取。
 六、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提取
提取资格：
缴存人、配偶或双方父母出资为其拥有所有权且已建成投入使用的四层及以上的多业主无电梯住宅加装电梯的，缴存人及配偶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
 七、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提取
提取资格：
缴存人出资更新改造其在清远市内拥有所有权住宅老旧电梯的，本人及其配偶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住宅老旧电梯是指住宅楼使用的自首次办理使用登记之日起满15年的电梯。
[bookmark: _GoBack] 八、销户提取
可申请销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
（一）与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且账户封存满6个月的；
（二）出境定居的；
（三）离休、退休或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
（四）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所在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
（五）死亡或被宣告死亡，其继承人、受遗赠人申请提取缴存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缴存余额的。
注：若缴存人在我市有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缴存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优先用于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贷款结清后即可申请销户提取。

